
计算机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与答辩的若干规定

（试行）

为保证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杭

电研[2021]165号）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规定（试行）》（杭

电研[2021]164号），结合我院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学位论文的送审申请

第一条 凡攻读本院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修完本人培养计划中的全

部课程，成绩合格，达到所规定的总学分，取得相应的科技成果，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和撰写工作，经导师审阅通过后，方可向学院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盲审送审。

第二条 学位论文实行双盲评审，送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须隐去作者和导师的相关信息，

同时反馈的评阅结果须隐去评阅人的信息，以保证论文评阅的客观公正。

第三条 论文提交要求：

（一）学生申请学位论文盲审送审时须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表》，导师同

意送审并写出评阅意见。

（二）盲审学位论文应为 PDF 格式文档，符合盲审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命名规则：“学生

学号_学生姓名_学位论文题目”。

（三）盲审论文格式：学位论文主体部分（中英文摘要、目录、正文、附录、参考文献）

必须完整，不能故意删除或隐瞒，附录中如有涉及本人、导师的敏感文字可以用“*”替换处

理。封面、原创声明、授权声明、致谢等非主体部分，学术不端检测容易出现重复，学生自

行删除，然后统一采用盲审专用论文封面。

第四条 计算机学院要求本院硕士研究生将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递交导师第一次审阅的

时间最晚截止至送审日之前 30日，论文修改后递交导师最后一次审阅的时间最晚截止至送审

日之前 10日，超过此规定时间仍未将论文递交导师审阅者，导师有权在《论文送审资格审查

表》中批复不同意送审。

第五条 计算机学院提倡所有硕士学位论文实行预答辩制。对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硕士

研究生必须参加由学院统一组织的预答辩。

（一）上一年度，其导师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盲审结果出现“C、C”、“C、D”或“D、

D”的；



（二）上一年度，其导师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盲审结果平均分为 2.5及以下的；

（三）截至本年度，其导师尚未有指导硕士研究生毕业的。

（四）本人学位论文初次申请送审时因院内评审结果不佳而被终止送审程序的。

第六条 对于必须参加预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只有当预答辩通过后方可提出学位论文盲审

送审申请。

第七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是指在学位论文定稿之后，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审查，

指出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修改意见，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第二轮把关。研究生

培养学院应根据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聘请校内外相关学科的专家（硕士生预答辩的专家要求

具有高级职称及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不少于 3 人）组成预答辩小组，并确定小组负责

人和秘书。申请人指导教师可列席学位论文预答辩会，但不作为预答辩委员会成员。预答辩

小组听取学位申请人对论文主要内容和创新点的报告，审查申请人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否达到

授予硕士学位的要求、学位论文撰写是否规范、成果表述是否恰当、创新点描述是否确切等，

指出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修改意见，形成预答辩小组结论。

第八条 通过预答辩的申请人根据预答辩小组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时间

不少于 2 周。修改后的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可提出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申请。未通

过预答辩的硕士研究生，须根据预答辩小组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至少 1个月后方可

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

第九条 计算机学院要求所有初次申请送审的非涉密学位论文必须登记参与院内评审，登

记截止时间一般为送审日之前 20日左右，逾期未登记的论文该批次不予送交盲审。学院将组

织专家对所有登记对象展开评审，以双盲形式进行，重点检查论文的写作规范性，如行文是

否通顺，错别字情况，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图片和公式是否清晰规范等。每篇论文由 1位以

上院内评审专家审阅，对论文写作规范性是否已达到相关学位的学术水平，能否参加送审等

给出明确评阅意见。

专家评阅意见分为：A．同意送审；B．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送审（不再进行院内评审）；

C．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暂缓送审（3日内修改后送原专家再审）；D．未达到学位论文要求，

不同意送审（视为“存在异议”，自动加送 1位专家院内评审）。

第十条 根据院内评审结果的具体情况，将对送审申请作如下处理：

（一）评阅意见为“C、C”、“C、D”或“D、D”时，本次送审程序终止。

（二）评阅意见为“D、A”或“D、B”时，申请人及导师须签署《计算机学院学位论文

质量承诺书》后方能送审，否则本次送审程序终止。

（三）其余情况皆视为无异议，同意送审。



硕士学位论文送审程序终止后，申请人须根据评阅意见书对学位论文进行实质性修改，3

个月后 1年内按程序重新申请送审。

第十一条 参加学院统一组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不再参加院内评审，以预答辩结论作为院

内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军事安全信息）的论文，严格按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

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的相关规定及程序执行。不参加院内评审。

第十三条 原则上，学院每年组织二次论文盲审送审，时间分别为 12月（第一批）、5月

（第二批），具体日期或变动参见当年学院通知。

第二章 学位论文的评审

第十四条 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聘请 2位校外同行专家评阅论文。

第十五条 学位论文评阅人将根据评阅意见书所列栏目填写详细学术评语，同时对论文是

否已达到相关学位的学术水平，能否参加答辩等给出明确评阅意见。

专家评阅意见分为：A．同意答辩；B．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辩（不再送审）；C．需要

进行较大的修改，暂缓答辩（修改后送原专家再审，或加送 1位专家评审）；D．未达到学位

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

第十六条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均为“B”及以上，视为“通过盲审”，方可组织答辩；否则

视为“存在异议”，不得组织答辩。其中评阅意见为“C”或“D”的专家为有异议专家。

第十七条 当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存在异议时，根据评阅意见的具体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评阅意见为“C、C”时、申请人须修改不少于二个月后（自盲审得到结果开始计

算），填写《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并附详细的论文修改说明，经导师审核同意，重新提交

学位论文，送原异议专家复审。复审意见为 A或 B时，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答辩程序

终止。

（二）评阅意见为“A、C”、“B、C”、“A、D”或“B、D”时，申请人可选择以下任一

重新送审方式：

1.提出申诉。填写《学位论文申诉后重新送审申请表》，并附详细的申诉理由，经导师审

核同意，提交 1名新的专家进行盲审。新意见为 A或 B时，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答辩

程序终止。申诉材料须自初审评阅意见书返回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交，逾期不予受理。

2.修改后复审。申请人须修改不少于二个月后（自盲审得到结果开始计算），填写《学位

论文复审申请表》，并附详细的论文修改说明，经导师审核同意，重新提交学位论文，送原异

议专家复审。复审意见为 A或 B时，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答辩程序终止。



（三）评阅意见为“C、D”或“D、D”时，申请人不得提出申诉，本次答辩程序终止。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终止后，申请人须根据评阅意见书对学位论文进行实质性修改，3

个月后 1年内按程序重新送审。第二次盲审仍然不通过，不再受理其答辩申请。

第十八条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首次盲审评阅意见含 C或 D的，须列入独立答辩组答辩。

第十九条 独立答辩组的评审工作由学院聘请校内外专家担任，为保证评审结果客观、公

正，独立答辩组的评审结果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且答辩学生的导师不得列席。

第二十条 学位论文盲审结果是评价指导教师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对于盲审

中出现严重问题的，将对指导教师的研究生招生资格或招生名额进行限制。同时根据学位论

文的盲审结果，将对研究生指导教师当年的指导工作量进行奖惩。具体参照《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规定（试行）》（杭电研[2021]164号）执行。

第三章 论文答辩

第二十一条 学位论文评审通过后，申请人方可参加论文答辩，填写《研究生论文答辩申

请表》并附相关材料，递交学院审核并汇总，报研究生部审查。

第二十二条 答辩委员会根据论文评价标准评定成绩，论文成绩等级分优秀、合格、不合

格三等。其中，成绩被评为优秀的学位论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论文作者取得的科技成果应明显高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参加科技工作的

规定》中要求达到的条件。

（二）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须为“A、A”或“A、B”。

第二十三条 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可在 6个月后且在学

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重新申请答辩 1 次。若逾期未申请答辩视为自动放弃，不再受理其

学位申请。重新答辩仍不合格者，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第二十四条 凡本院硕士研究生，用以申请论文答辩的科技成果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

究生参加科技工作的规定》基础上须满足下述条件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1. 科技成果为学术论文的，若发表在 SCI/EI期刊、CCF A类或 B类期刊或会议、一级

期刊，可以是研究生一作或导师一作研究生二作，其余情况必须是研究生一作；

2. 科技成果为 EI 收录会议论文的，须最晚于论文答辩日之前 1 日提供该论文的检索

结果证明方可参加答辩，否则撤销其本次答辩资格；

3. 科技成果为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须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发明人为研

究生排名第一或我院教师排名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在 CCF推荐会议列表的 A类和 B类会议上发表论文等效于向 SCI收录的国

内外学术期刊投稿并发表论文；在 CCF 推荐会议列表的 C 类会议上发表论文等效于向 EI 收

录的国内外学术期刊投稿并发表论文。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从 2019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计算机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领导

小组商议解决。


